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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

一、项目概况

岑溪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服务采购建设内容为改造岑

溪市中医医院共享中药房建筑面积 800 平方米，岑溪市大业镇中心卫生院新建业务用房建筑面积

4200 平方米，岑溪市三堡镇中心卫生院新建业务用房建筑面积 3500 平方米，岑溪市南渡镇中心卫

生院新建业务用房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包括场地平整、土建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给排水工程、

电气工程、消防工程、总平道路、绿化景观及室外配套设施等，项目总投资为 5467.607 万元，其

中建安工程费用 5050.05 万元。

二 、服务范围及工作内容 编制岑溪市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建设项目设计服务采购施工图设计。

服务要求

四、成果文件要求

1.设计文件必须签署齐全，图文清楚，图面清晰，满足施工图设计的深度要求。

2.成果文件份数：提供电子文件和纸质文本，最终成果一式捌份及电子文件一份；成果应包括

建筑专业施工图、结构专业施工图、给排水专业施工图、电气专业施工图、暖通专业施工图和其他

有关计算文件、附件等。

3.设计成果在未获行政主管部门批复(或备案)前，所有设计资料及文件份数按实际需要由供应

商负责。

4.设计图纸送达采购人的方式包括且不限于直接人工送达、邮寄、快递等，相关运输及费用均

由设计单位承担。

五、质量保证要求

1.接到委托任务后，需按要求到达指定地点开展服务工作，如遇特殊客观原因不能开展服务工

作的，需与委托单位及时沟通并经委托单位同意。

2.所有任务均需按时限要求完成，并按时提交相应成果及报告。

六、设计技术标准与规范：

1.本工程的设计过程和成果均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国家标准和其它部

委颁布的有关设计方面现行的标准、规范、规程、定额、办法、示例。

2.供应商在设计工作中使用或参考上述标准、规范以外的技术标准、规范时，应征得采购人或

采购人的指定代表人的同意。

3.在设计过程中，如果国家或有关部门颁布了新的技术标准或规范，则供应商应采用新的标准或规

范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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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标准

三、服务标准：

1.施工图设计：编制文件必须按现行国家行业部门颁布的有关规程规范和标准要求进行编制，

同时负责采购人要求办理的与文件有关的其他事务；

2.执行标准: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最新规范要求。成果文件的深度符合国家、

地方的相关规范、标准、规程等要求。

符合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国家标准和其它部委颁布的有关设计方面现行的标

准、规范、规程、定额、办法、示例。


